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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 兴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 

 

 

嘉财采监〔2021〕10 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嘉兴市财政局关于 2021-2022 年度市级行政 

事业单位小型装修工程政府采购实行 

定点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市级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定点供应商： 

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，2021-2022年度市级行政事业单位（以

下简称采购单位）小型装饰及修缮工程（以下简称“装修工程”）

政府采购实行定点采购，各区遵照执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定点范围 

根据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结果，确定嘉兴市远

洋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51 家企业（见附件 1）为

2021-2022 年度嘉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小型装修工程定点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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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。 

二、适用标准 

各采购单位年度预算在 40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装修工程项

目，纳入本次定点采购范围并按本通知第四点具体采购程序执

行。 

本次小型装修招标的装修控制标准按《嘉兴市财政局关于印

发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设备配置和办公用房装修标准的通知》

（嘉财政[2016]390 号）执行。 

三、服务期限 

本次小型工程维修定点采购的执行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期满后视情况可延长一年。续签合

同折扣率按入围折扣率。 

四、采购程序 

采购单位在申报政府采购计划后，直接由采购单位择优选择

入围投标人施工，施工完毕后由嘉兴市政府投资项目财务中心组

织审价；审价机构根据附件 2所列依据进行审核确定审核价，并

根据公式计算竣工结算价（竣工结算价=按附件 2《计价依据》计

算的审核价*相应入围供应商中标折扣率）。采购单位按竣工结算

价支付给定点投标人。 

所有采购程序通过财政内网申报计划后均在“政采云”平台

“网上服务市场”模块中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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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履约监管 

市财政局根据需要会同有关部门以入围定点供应商的价格、

服务、履约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各定点供应商应按照入围协议的有关规定，严格履行投标文

件以及采购合同的承诺，提供优质的服务。定点有效期内供应商

未履行承诺的，采购单位应及时向市财政局书面反映（传真电话：

0573-82033317）。一经查实，市财政局将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

规进行处理，并在政府采购媒体曝光。 

 

附件：1.定点采购供应商基本情况和报价一览表 

          2.计价依据 

 

 

 嘉兴市财政局 

  2021 年 1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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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动公开 

  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。 

  嘉兴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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